
第一章

资本在中国的命运：

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缺什么

无论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还是在现代史上，甚至在新

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中，资本是多灾多难的。人们

从来未承认它是创造现代文明的力量，也从未真正发育出容

许资本生长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尽管人类的现代文明几乎均

是源于资本以及资本社会下的制度文明和资本武装、挤压出

来的人类勤奋、智慧、艰辛，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甚至包

括当代人，历来是把勤奋、智慧、艰辛、创造等对于文明具

有建设性意义的事物与资本割裂开来；尽管资本作为现代文

明的源泉和结果，其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贡献不知道多少倍地

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文明时代，但人们在道义上似乎远比鄙视

洪荒时代的道德更为唾弃资本的文化精神。

因为，毕竟马克思在其不朽的名著中曾告诉过我们：资

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还特

别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的历史是用火与剑、血

与泪的文字写进历史编年的。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斥，足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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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将资本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上。或许这其中包含了我们对导师的误解，或者这其中包含

了导师本人的局限以及我们的偏见。但厌恶资本在中国确实

是一个传统。

因为，毕竟资本在中国从未真正形成社会的支配力量，

也从来没有给中国人这种机会，没有给资本这份历史的机

遇。在西方资本文明崛起的时候，中国仍陶醉于封建文明的

繁荣之中，在西方资本文明已成强大的统治并造就出新时代

的显赫的时候，世界已不可能给中国以创造资本社会的可

能，中国的资本只能发端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中，而且

还要蒙受人们将这段历史之所以黑暗归诸于资本的罪恶的耻

辱，尽管中国的资本来到人间，从第一天开始就承受着难以

想象的封建、买办和官僚的压迫。从未经历过资本社会的人

们，当然容易相信或至少可能相信资本的可恶。

但以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为标准的经济发

展，不能不提示人们，必须重新审视资本，必须认真思索资

本在中国的命运。当然，这里指的是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

“资本”。

没有“资本”怎么可能有市场文明

如果说对于市场文明的历 性，对于市场机制配置史进步

的有效性，在我国，乃至在整个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

营，都曾是一个长期批判性的命题，那么，经过大半个世纪

的实践比较，人们应当承认而不再是否定这一命题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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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中国要不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当然是指根据中国

的特殊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其实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都不可能不具有本国特色

同时也都不可能排除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曾经被长期批

判，并曾经过激烈的争辩，那么，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特

别是经过中共十四大的总结，人们应当开始普遍承认建立这

种市场机制的历史迫切性，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

和基础性力量，这不仅是当代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国际惯

例，而且是我国提高现代化效率的基本制度要求，这不仅是

年要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到 基本达到的改革目标，而且

正是由于不具备这一制度条件，成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

“发展”而不是“发达”的重要体制原因。正因为如此，在

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人们把体制的市场化作为经济的

工业化的起点，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人们把体制的市场化作

为经济的现代化进程的题中应有之意。人们甚至可以说，一

国经济为何仍未现代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体制上未曾市场

化。人们可以看到，当代有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被阻断，根

本原因并不在于大力推进工业化带来的物质文明之果，而恰

在于推进市场化所激发出来的社会冲突

一、没有资本交易什么

那么，怎么才能造就市场化呢？本来，这个命题看起来

似乎并不复杂， 但其实却几乎包含了现代化的全部困难和艰

辛

从一般道理上讲，市场机制作为交易的机制，其存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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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需要两方面的基本历史条件：一是必须存在社会分

工，人们彼此被分工所区分开，但又相互依赖，人们各自生

产单一产品，但又需要他人的产品，从而才产生了交易的必

要性，这种历史必要性是对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

根本 二是必须存在私有制，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交易的否定。

经济，本质上是所有权的彼此交换，而不是简单的物品位置

发生变动的物理现象，既然是所有权的彼此交换，那么交易

的制度前提便是必须区分出所有权上的你、我、他，必须有

产权的排他性的界区，否则，不分你我，也就根本不存在所

有权转移的可能。

然而，在人类 历史上，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这两个历史条

件古已有之，至少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时代初期，就已产

生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这不仅有当代考古学的反复证明，

也有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深刻分析。但真

正的市场文明的产生，却是人类近现代的产物，至今最多不

过 年左右的历史。那么，在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这两个历

史条件产生之后的数千年里，为什么没有发生市场文明呢？

为什么历史早就造就了社会分工 产生了市场交易的必要

性，造就了私有制 产生了市场交易的可能性，但这种历

史必要性和可能性却迟迟未能成为现实呢？

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前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存在着普

遍的超经济强制。这种超经济强制最为深刻的根源，在于私

有产权的超经济性质。权利可以有许多种，诸如政治的、经

济的、文化的、法律的、行政的、宗法的和军事等，不同的

权利有不同的性质，因此也就有各自不同的运动规则。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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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利的运动应当服从一定的政治准则，行政权利的运动

应当贯彻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等。在诸种不同的权利中，只

有一种权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贯彻等价交换的运动

原则，可以通过交易来实现配置，这种权利就是单纯的经济

性质的权利。其他一切非经济性质的权利，如果贯彻交换买

卖规则，那便意味着腐败，便象征着社会秩序的根本混乱。

当可能利用金钱购买政治原则、购买行政级别、购买法律的

时候，这个社会便离崩溃已不远了。

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相互转

让，市场不过是产权彼此交易的组织方式和运动形式。如果

社会的产权是不可交易的，或者说产权的运动不可能贯彻买

卖规则，不可能通过买卖来实现其配置，那么，在制度上便

根本不可能产生市场，也不需要产生市场。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存在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但那

时的私有产权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性质的权利，而是隶属于超

经济的特权的附属品，因而，这种私有产权的运动首先不可

能贯彻买卖规则，只能首先服从于特权运动规则。在前资本

社会，人们能否获得财产，前提是人们是否为“官”、是否

具有超经济的特权。在欧洲中世纪，作为农业社会最主要的

财产 土地的分配，并不是通过买卖和市场竞争，而是由

国王对臣民封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也就是封以贵

族的特权、封以官位，然后再根据官的大小封以领地，即构

成所谓庄园领主经济。这块土地尽管庄园主可以占有，可以

使用，也可以长子继承这种占有、使用权，但绝不可以买

卖，因为所有权并非属于庄园主，而是属于国王。国王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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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免了对其给予的封号，庄园主一旦不成为官，自然也就失

去了土地 长子之所以能够继承土地，并非是由于庄园主拥

有土地的所有权，而是由于庄园主是个官，是贵族，长子首

先继承的是贵族爵位，尔后才可能据此继承对土地的占有、

使用权。可见，在那时，人们是否拥有财产，取决于人们是

否为官，人们拥有财产的多少，取决于人们做官的大小。财

产权利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而是依附于特权，依附于超

经济权利的奴仆，财产权利并没有自身独立的运动规则，而

是遵循政治的、行政的等超经济权利的规则。土地在这里，

就所有权而言是国王代表的国家所有。

中国封建时代的财产制度，特别是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

上地的制度，不同于欧洲中世纪。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

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自废了井田制之后，便采取了封建地

主土地私有制，当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每一地主不仅拥有

对其 地的占有、使用权，更重要的是真正拥有所有权。因

此，在中国历史上，土地早就可以买卖。正因为如此，与欧

洲中世纪相比，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交换极为发达，交换手

段也极为先进。中国的“城”大都与“市”连在一起，中国

的“埠”大都与“商”结为一体，甚至早在宋代，中国人就

已发明了纸币。也正是这种发达的商品关系和先进的交换手

段，使得历史 的中国很早就存在竞争，人们很早就面临土

地买卖和交易的竞争所带来的可能失去土地的风险，也拥有

竞争和交易获得土地的机会。通过 正是这种交易的风险和竞

争的机遇，迫使人们不能不勤奋、节俭，正是这种勤奋和

勤克俭的传统，造就了欧洲昏暗的中世纪根本不可比拟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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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封建文明，这种文明之伟大，使得我们当代人也常常为之

自豪，自豪我们祖先曾经那么强大，曾经那么领先于西方。

但封建时代的中国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仍然存在着普遍

的人身依附关系，仍然存在着强烈的超经济强制，财产权仍

然必须首先服从于特权，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的

仍就是封建特权，财产权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仍然不可能是独

立的经济权利。人们常说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就是指财产权的拥有和作官的必然联系。只要当了官，拥有

了特权，即使是清官，也必然发财，必然拥有财产权，一旦

丢了官，失去特权，也就不可能拥有财产，不可能发财，卸

官还乡者，若不是曾经为官，便不可能有钱，若不是虽不为

官但仍有势，便不可能保住钱。财产权只有借助于特权才可

能存在，因此，财产权的分配和配置，自然不能不屈从于封

建特权的规定，市场规则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支配力量。

无论东方、西方，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正因为财产权利

本身的超经济性质，正因为财产权对于封建特权的这种深刻

的依附性，导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财产权利的运动不可能

贯彻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只能接受特权的调节。因此，尽

管存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但却没有造就市场经济文明；在

中国，尽管存在相当发达的古代交易，但却没有形成市场机

制，更不可能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力量。一切权力均

是围绕超经济的特权展开的，甚至就是为取悦于封建特权而

存在的。

所以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早已具备产生市场机制

的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却没有市场文明的实现，根本原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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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没有市场，而是因为没有真正独立于超经济权力之外的

真正纯粹经济性质的财产权，在于没有真正的“资本”。

资本革命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资本主义没有发明社会分

工，尽管社会分工到了资本时代才真正深化，但分工的出现

并不是资本时代的业绩；资本主义也没有创造私有制，尽管

私有制到了资本时代才真正纯粹，但私有制的产生并不是资

本时代的创新。资本革命说到底，只做了一件事，即把以往

文明社会中的财产权对超经济特权的依附关系颠倒过来。资

本主义社会不仅使财产权具有独立的存在，而且使社会其他

一切政治、文化、行政、法律等等非经济的权利，成为经济

权利的奴仆，使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宰，使社会的主旨和要

义定格在“资本”上 资本主义。

正是这种历史的“颠倒”，使财产权成为可交易的权利，

成为可首先接受市场经济规则调节，而不必首先服从超经济

规则调节的权利。当产权成为可交易的权利时代来临时，也

就是市场文明产生之际，因为市场交易不过是产权的彼此转

让。所以，市场文明没有与其他社会统一，尽管其他社会也

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市场文明首先与资本主义社会溶合，

尽管资本主义没有创造私有制和社会分工

资本主义使经济权利以“资本”的形式获得了独立，获

得了解放，“资本”从以往被封建特权，被超经济强制压迫

中挣脱出来，成为奴役一切社会权力的权利。这才是市场文

明的制度根基。一切相对于传统封建社会的现代化滞后的社

会，一切缺乏市场文明的国度，大都具有一条共同的特征，

其经济权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附于超经济权利；一切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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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济权利从种种超经济强权中解放出来，而又力图享受市

场文明成果的制度安排，都只能是空想。

中国近现代史上，正是由于封建特权过于强大，过于完

备，过于成熟，从而使得经济权利迟迟获得不了解放，因而

无以拥抱创造市场经济文明的机遇。中国封建传统之深厚，

力量之强大，使得近现代史上西方的资本革命时代到来时，

资本在中国只能是萌芽；中国封建特权体系之成熟，智慧之

充分，使得一切经济权利的独立化倾向只能化为乌有，使得

一切产权交易虽然可以发生，但最终百川入海，成为巩固和

加强封建统治的重要力量，而不是像西方近代史上那样，交

易一旦发生便成为瓦解封建的力量。尽管中国古代封建土地

制度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早就可

以买卖，一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都可以买卖的社会，还有什

么不可以买卖呢？但中国却没有由此生长出市场经济，没有

由此诱发针对封建主义的资本革命。因为也正是由于土地可

以买卖，使得人们经商所获得的利，最终大都投入了买土

地，货币没有成为资本，而是硬化为土地。在以农立国的封

建社会，其稳固和强大的重要基础，恰恰在于把社会的人、

财、物等要素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因而，允许交易，而不

像西方中世纪那样不允许交易，这是我们祖先的开明之处；

交易的结果是巩固封建社会的基础，而不像西方近代史上资

本革命那样瓦解封建，这是我们祖先的高明之处。

现代中国人，完整地继承了祖先的这种开明和高明，因

此，中国的“资本”仍然蜷伏在种种超经济强权之下。

年以前的中国，若没有特权，若不和官僚相勾结，若不借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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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特权，就根本不可能成长出资本。所以“资本”来到中

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官僚资本或买办资本而出现的，在中

国近现代史上，只要是真正的中国资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

民族资本，若不依附于官僚、买办，前途就只有一个：企业

越办越差。

年之后的中国，本来是可以而且也应当给民族资

本带来真正希望的，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独立并

没有带来“资本”的独立，经过一系列的改造之后，新中国

的财产权被牢牢地控制在另一种形式的超经济权力强制之

下，国有制的绝对统治地位，以及与国有制相适应的政企合

一的企业制度，使得绝大多数资产权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属。

尽管这种隶属在性质上不同于中国封建时代特权对经济权利

的统治，也不同于 年之前的中国官僚和买办专权对经

济权利的控制，但普遍的国有制本身，不能不使经济权利的

运动必须首先服从行政规则，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接受市场规

则的约束。

没有“资本”，就没有真正形成市场文明的财产制度基

础；没有经济权利的独立和解放，就不可能有朝着市场经济

的现代化。锻造这一基础，推动这一解放，事实上是努力建

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人首先面临的历史任务。当

然，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复制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本主

义”，但我们必须创造我们自己的“资本”，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中国特色的现代“资本”，或许这种

“资本”可以用多种形式表现，但无论哪种方式，目标必须

锁定在将经济权利纯粹化、独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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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有资本能够有市场秩序吗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但这种竞争毕竟是人类文明的

历史伸展形式，因此，这种竞争不能不受人类理性的规定；

市场竞争尽管是自发的竞争，但这种自发毕竟来自人类分散

活动的大量积淀，因而这种自发的过程不能不生长出普遍共

同的规则。市场经济不是一般动物界的野蛮的撕杀。正是这

种竞争中的理性和自发中的收敛，形成了市场秩序。

市场秩序包含市场竞争的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两方面。

就内在秩序而言，主要是指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和交易秩

序，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指的是界定谁能进入市场，谁有资

格、有权利运用市场的规则市场主体秩序回答谁在进行竞

争的问题，其核心是企业产权制度。这种界定谁能进入市场

竞争的企 面，企业产权业产权制度的根本在于两方面：一方

是否可交易，是否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产权，是否首先接受

市场约束 超经济强制，总之，是否不再仰，是否根本摆脱了

人鼻息；另一 是否合理，企业的权方面，企业产权结构上

利、责任、利益三者是否真正统一，是否存在光有权利而可

以不负责任或者光有责任而又没有相应利益的 制度漏洞，总

之，权、责、 这两方面的规则，是对企业能否利是否失衡

场，企业能运用市 否有效地运用市场的基本规定。

市场竞争的交 场竞争，如易秩序指的是界定怎样进行市

何确定交易条 市场交易秩序回答的是怎样进行交件的规则

易的问题，其核心是价格如何决定这种界定怎样进行交易

的交易条件的决定 成交规则的根本也在于两方面：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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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的基本经济条件 定价，是否由市场决定，是市场力

量，尤其是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还是由非市场的其他诸如行

政力量等来决定价格；另一方面，价格决定是否能够真实地

反映供求矛盾运动的要求，价格本身是否扭曲，现实中的价

格运动是否具有接近或趋向理论上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位置

的可能，从而具有引导资源配置趋向充分有效的功能。这两

方面条件的满足，是市场价格是否有序、市场交易是否有效

和市场竞争是否能够推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

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相统一，构成市场的内

在竞争秩序。显然，主体秩序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规定交易秩

序的有效性，因为，毕竟交易秩序回答的是怎样交易，而主

体秩序回答的是谁在交易，交易条件的确定当然是由交易主

体来进行，交易主体本身是否真正接受市场约束，这是决定

市场价格是否有序的根本。一定市场上的价格秩序的混乱

大都与交易主体秩序的混乱相联系，并且能够从交易主体秩

序上找到解释。

市场竞争首先是价格竞争，市场有序无序，首先看价格

有序无序，价格有无秩序，关键是看价格决定过程中是否真

正体现等价交换原则，等价交换说到底是供求关系决定价

格，因而价格是否有序，根本在于价格是否真正受真实的供

求决定，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供求矛盾。在市场竞争中的价格

确定是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卖方作为供给方可以漫天

要价，买方作为需求方则是坐地还钱，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形成妥协，达成协议，共同接受一个双方都觉得满意的价

格，这便是成交的基本条件。无数的买方和无数的卖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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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地谈判，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价格，这个统一的由众

多买卖双方市场谈判形成的价格，就是供求矛盾均衡的价

格。这种价格才可能真正地反映供求矛盾，由这种真正反映

供求矛盾的价格引导并推动资源配置，资源配置才可能有

效。

但要实现价格有序的重要制度条件首先在于竞争中的买

者和卖者，在产权制度上必须界定清楚产权界区，或者说，

在产权上，价格作为卖方的卖价，作为买方支付的代价，对

双方必须具有直接的清晰的利害关系，卖得价格高，卖方便

真正得益多；买得低，买方便真正有好处。只有这样，买卖

双方才可能真正去讨价还价，否则，对竞争主体来说，既无

动力，也无责任去讨价还价。如果产权制度规定上权、责、

利不清晰，价格对于双方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无论卖方还是

买方由于产权不清，既不必对市场竞争中的风险损失负责，

也不能获得市场竞争中的成功所带来的利益，那么，谁也不

会真正去关心价格的决定，至少不会从切身利益出发去关注

价格的决定，由此，价格即使存在，也只能是脱离买卖双方

真实利益要求的扭曲的价格，因而也不可能真实地反映供求

矛盾。

市场竞争中的交易是分散进行的，具有自发性，这是市

场竞争的天然属性。怎样才能使自发的分散的竞争行为，最

终能够收敛于均衡的位置，形成社会共同接受的价格，本质

上也是首先取决于竞争主体的产权界定是否严格，在产权界

定严格，权、责、利清晰的条件下，分散的竞争者会理智地

根据社会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自身的行为，当价格高进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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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高时，人们会增加向这一领域的投资；当价格低进而收益

少，甚至亏损时，人们会减少或转移投资。总之，人们会自

觉地根据价格的变化来调整自身的行为。在这种追逐利益的

动机驱动下，分散竞争的结果，是各行各业的利润，大体相

同，当同样的资本无论投入到哪一领域，所获利润基本相同

时，也就是社会资源配置充分有效。这种资源配置充分有效

的状态，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状态，这种状态之所以可能形

成，或者说现实中之所以存在逼近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位置的

动力，关键在于，尽管是分散，尽管是自发竞争，但人们都

是根据价格的变化调整自身行为，分散的定价行为最终收敛

于均衡的位置，分散定价的结果，是均衡价格的形成，因为

价格对人们都是生死攸关的利害，人们都追求更高的利润，

，最终结果只避免亏损 能是同样资本获得同样的利润，价格

真实地反映供求矛盾，并受供求关系变化的规定。但要实现

这一点，最根本的仍在于分散的市场竞争者在产权上必须清

晰，价格及其变化对于分散竞争者的利益必须有直接的利害

关系，否则人们不必去追逐利润，分散自发的竞争也就不可

能收敛于均衡的位置，而只能是一个不断地发散的结果。

“资本”作为一种企业制度，恰恰在于它的单纯经济性

和严格的排他性，单纯的经济性质使之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

易并且可以首先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而不必首先接受超经

济强制的干预。严格的排他性，使之每一资本产权主体的

责、利得以清权、 晰界定，因而对市场价格存在敏锐的反

应，既需要真实地讨价还价，又需要真诚地追逐利润。只有

当市场中活动的主体切实具有这种属性时，市场价格的决定

第 14 页



才可能既是自发的又是收敛的，市场价格秩序才具有真正有

序的基础。

没有真正的“资本”，怎么可能存在有序有效的市场交

易秩序？一群不具“资本”属性的主体活跃于市场，必然是

混乱和无效，面对一群不具“资本”属性的主体即使国家和

政府制定再多的法律和政策，也难以匡正市场交易秩序的混

乱，因为，这些群体在产权制度上根本不能、也不必接受市

场规则的约束。我们可以大量引进和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经济

条件下关于市场竞争秩序的法规、政策、方法，但我们不能

靠引进而形成中国市场中的活动主体，不能靠引进 成中国形

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主体秩序的混乱，主 身体本 的非

乱的“资本”性，实在是导致我国市场价格交易秩序混 最 深

刻的根源。

市场秩序除内在竞争秩序外，还包括外在秩序。市场经

济的外在秩序主要也有两方面内容：一方 面是市场经济的法

治秩序，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市场经济的法治

秩序的深刻根源在于，市场经济本身是法治的经济，之所以

是法治的经济，最为重要的在于它体现着法权精神，即机会

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尽管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 的平等，

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机会面前人人 平等，必然是结果上的

不平等，平等竞争的结果是有败有成，但这种机会面前人人

平等较之封建社会的形式和事实上的都不平等，是一个十分

深刻的历史进步，法权战胜特权、资本战胜封建，这是一场

深刻的革命。事先机会均等而事后结果的不平等，要求事先

必须根据平等的原则，以契约的形式确定各自的权利、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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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以契约确定行为准则，确定权利义务，自然需要以法来

维护其稳定性和严肃性。但法的真正权威性并不只是简单地

来自国家和政府的规定，一个民族可以有法律，但并不必然

是法治。关键在于社会中的每一行为主体必须具有遵法守法

的自觉。这种自觉并不只是来自人们的高尚，而是源于人们

的利益，在市场竞争中，只有在产权制度上保证人们因违法

所蒙受的损失远远大于人们守法而获得的利益的条件下，人

们才会普遍地形成法治精神。因而，要求法治，这是“资

本”的内在要求，“资本”是典型的要求并享受事先机会均

等的主体，“资本”界区的排他性是对人们违法违约行为的

根本制约。在缺乏真正“资本”的市场上，任何法律都难以

有效，因为没有“资本”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核心是指市场经济的道德前提。市

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伸展，是有其社会人格前提的。

市场经济是信用的经济，一切市场竞争的制度、工具和方

法，无不体现信用关系的要求。客观存在的经济是信用关

系，这种客观存在在社会道德上的反映自然是要求推崇守

信，因而“守信”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核心。市场经济下

的守信，并不仅仅是对个人人品的信任，而是指对市场中人

们负责任能力的信任，银行是否贷款，并不是看申请贷款人

的人品如何，而是看其有无偿还能力；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

商品，并不是追究生产这一商品的商人是不是好人，而是看

商品本身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等等。这就要求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弘扬信任，必须以竞争主体的严格界定的权、

责、利制度为基础，要求人们在具有市场竞争的权利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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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追逐市场收益的同时，必须具有相应的责任能力，否

则再高尚也无市场竞争的信任可言。市场中的失信，大都并

非人们主观上的愿望，而实在是没有责任能力；市场中的败

德，大都与制度漏洞相联系，尤其是当权利与责任联系不紧

密，当产权界区不清晰，人们可以行使权利而又推卸责任，

可以享受便利而又不付代价时，各种投机和败德自然便会发

生。因此，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重要基础也在于市场主体

秩序的有效，而主体秩序的有效说到底，是真正“资本”的

锻造，是在制度上培育出具有明确排他性界区的，权、责、

利统一的竞争者。没有真正的“资本”，不可能形成市场经

济的道德。

可见，市场经济的外在秩序也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内在秩

序，特别是以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为基础市场经济的外在

秩序，不过是对市场经济的内在秩序的法治保护和道德支

持。而市场经济的内在秩序中，交易条件确定的秩序在根本

上又是受市场竞争主体秩序规定的。市场主体秩序说到底是

发育能够真正需要并且能够真正接受市场机制的“资本”。

市场经济秩序是“资本”属性的舒展。

“资本”是中国最短缺的发展要素

“资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成长可谓多灾多难。把中

国建成“资本”强国，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代又一代志士仁

人孜孜以求的目标，甚至毛泽东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也曾指

出过，本来中国也是可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但是由于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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